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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武、孙智勇、杨文博、刘会学、李英江、李森、朱小锋、王招贤、郑昊、林

存真、陈方安、邢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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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省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旅游景区（点）的分级、

旅游景区（点）的指引范围、设置、版面设计、标志的反光材料和标志结构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公路和城市道路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的设计和设置，旅游景区（点）

内道路，旅游服务设施等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的设计和设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T 10001（所有部分）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8833  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JTG D82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点）方向距离标志  Tourist area(spot) direction distance signs 

标示旅游景区（点）图形符号、名称、方向、距离等相关信息的交通标志。 

3.2  

    旅游景区（点）方向标志  Tourist area(spot) direction signs 

标示旅游景区（点）图形符号、名称、方向等相关信息的交通标志。 

4 旅游景区（点）的分级 

根据旅游资源价值、市场影响价值、旅游交通需求和服务设施规模，将旅游景区（点）按照表1分

为一、二和三级。国家旅游主管部门评定的AAAAA级和AAAA级旅游景区（点）归入一级，AAA级旅游景区

（点）归入二级、AA级和A级旅游景区（点）归入三级，其他旅游景区（点）的分级由省级旅游和交通

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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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旅游景区（点）分级表 

 

5 旅游景区（点）的指引范围 

5.1 一级旅游景区（点）的指引范围 

根据到达旅游景区（点）的交通路线，可在高速公路、一般公路或城市道路的适当位置设置旅游

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有些景区距离市（县）中心、高速公路出口或国省道较远，可以增加设置，

保证预告信息的连续性。 

5.2 二级旅游景区（点）的指引范围 

在景区所处市（县）的范围内，根据到达旅游景区（点）的交通路线，可在适当位置设置旅游景区

（点）交通指引标志。 

5.3 三级旅游景区（点）的指引范围 

距旅游景区（点）附近的干道交叉口可设置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 

6 设置 

6.1 一般规定 

6.1.1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属于道路交通标志的组成部分，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设置规

定。 

6.1.2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版面信息应保证系统性和连续性。 

6.1.3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宜单独设置，并与其他交通标志保持一定的间距，确保所有标志

的视认性。 

评价

项目 

评价因素 
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旅游资

源价值 

观赏游憩价值 高 较高 一般 

历史文化科学

价值 

具有极高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科学价值 

具有很高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科学价值 

具有较高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科学价值 

市场

影响

价值 

知名度 国内及国际知名 省内知名 市（县）知名 

游客满意度 
有极好的声誉， 

90％以上的游客满意 

有很好的声誉， 

80％以上的游客满意 

有较好的声誉， 

70％以上的游客满意 

市场辐射力 极有发展前途 很有发展前途 较有发展前途 

旅游

交通

需求 

周边路网情况 周边路网很完善 周边路网较完善 周边路网基本完善 

年接待旅游者人

次 
50万以上 30万以上 3万以上 

服务

设施

规模 

景区停车场 
很完善的停车场和指引

标志 

较完善的停车场和指引

标志 
基本的停车场 

旅游服务设施 很完善 较完善 基本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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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设置不得侵占道路建筑限界，保证侧向余宽和净空高度。 

6.2 高速公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设置 

6.2.1 高速公路沿线一级旅游景区（点）可设置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 

6.2.2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设置在距旅游景区（点）最近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前适当位置，并

不应影响高速公路路径指引标志的视认性。在距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 1.5km 和减速车

道渐变段起点处设置旅游景区（点）出口预告标志，参见附录 A。当设置位置处于桥梁、挡墙等构造物

路段无法设置时，可对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 1.5km 处旅游景区（点）出口预告标志进行适当移位，但不

能遮挡其他路径指引标志，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处旅游景区（点）出口预告标志必须设置，当减速车道

渐变段起点处同时需要设置路径指引标志时，可与路径指引标志合并设置，或采用门架式标志等结构型

式，避免标志的遮挡。 

同一个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预告信息不应超过三个。 

6.2.3 高速公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预告的距离是距离互通立交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的

距离。 

6.2.4 沿线旅游景区（点）较多时，可设置旅游景区（点）地点距离标志，标志可采用二行或三行的

形式，每行预告一个旅游景区（点）信息，按照旅游景区（点）最近可到达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减速

车道渐变段起点的距离，由近至远上下排列。 

旅游景区（点）地点距离标志与用于路径指引的地点距离标志间距应大于 1km。 

6.2.5 当从高速公路驶出进入一般公路或城市道路时，应在行驶方向分岔点处设置旅游景区（点）交

通指引标志。 

6.3 一般公路和城市道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设置 

6.3.1 按照旅游景区（点）的指引范围，结合到达旅游景区（点）的主要交通路线进行旅游景区（点）

交通指引标志的设置。 

6.3.2 一般公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信息与相关高速公路、城市道路旅游景区（点）交通

指引标志的信息应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 

6.3.3 单独设置的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不应影响路径指引标志的设置。当交叉路口前旅游景

区（点）标志无法单独设置时，可将旅游景区（点）信息作为指路信息设置于路径指引标志上，在交叉

路口后 500m～1000m 的位置设置旅游景区（点）路径指引标志。 

6.3.4 距离旅游景区（点）1km 以外范围，设置旅游景区（点）方向距离标志，距离旅游景区（点）

1km 以内设置旅游景区（点）方向标志。 

6.3.5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第一次出现后，在需转向或交叉口处应设置旅游景区（点）方向

距离标志或旅游景区（点）方向标志，参见附录 B。 

6.3.6 设置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时，对沿线旅游景区（点）的信息尽量合并设置，同一行驶

方向存在多个旅游景区（点）时，同一标志的预告信息不应超过三个，宜预告前方两或三个旅游景区（点），

并优先预告一级旅游景区（点）的信息，在无主要交叉口的路段，可每 10～20km 重复设置。 

7 版面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旅游景区（点）中文名称超过 8 个字时宜采用简称。 

7.1.2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版面内容不应附带商业性质的文字、数字及图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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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旅游景区（点）图形符号未涵盖的旅游景区（点），可由旅游景区（点）管理机构提出旅游景

区（点）的图形符号，经市（县）旅游主管部门和公路交通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7.2 颜色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颜色应采用棕色底、棕色衬边，白色字符、白色图形、白边框。 

7.3 文字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采用中英两种文字，根据公路和城市道路的设计速度来确定汉字高度，

如表2。当路段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之差大于20km/h时，宜按运行速度对交通标志的版面规格及视认性

进行检验。标志中的汉字、拼音字母、拉丁字母、数字等采用道路交通标志字体（简体）。 

表2  汉字高度与速度的关系 

速度(km/h) 100～120 71～99 4070 ＜40 

汉字高度(cm) 6070 5060 3550 2530 

7.4 箭头 

版面中的箭头应能够反映车辆到达旅游景区（点）遵循的行驶方向，箭头的大小和形状应符合GB 

5768.1和GB 5768.２的规定。路侧安装的指路标志，表示直行方向的箭头应指向上方，表示转向方向的

箭头应与转向车道的方向角度保持一致。上下同时出现向上和向左、向右的三个箭头时，应按向上、向

左和向右的顺序排列，其中指向上、左的箭头应放置在最左侧，指向右侧的箭头应放置在最右侧；左右

同时出现向上和向左、向右的三个箭头时，应按向左、向上和向右的顺序排列。 

7.5 距离 

标志版面中的距离一般为公里的整数位，如需采用小数点后一位数字，则该数字字高应为其他数字

之半，并应与其他数字底部对齐。标志版面中的“距离”指标志设置地点和设置基准点之间的行驶距离。

高速公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设置基准点为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一般公

路和城市道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的设置基准点为旅游景区（点）最近的平面交叉。 

7.6 图形符号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中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和特色图形符号见附录C和附录D。 

7.7 版面设计与布置 

7.7.1 高速公路版面设计和布置 

a) 同一旅游景区（点）出口预告标志预告一个旅游景区（点）时，标志版面包括旅游景区（点）

的名称、旅游景区（点）的类型图形或特色图形、距离（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处不预告距离）

和方向，如图 1。 

           

图1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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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一旅游景区（点）出口预告标志预告两个或三个旅游景区（点）时，标志版面中可取消旅游

景区（点）类型图形或特色图形，如图 2。 

             

    图2  示例 
c) 旅游景区（点）地点距离标志中旅游景区（点）的数量不宜超过三个，按照旅游景区（点）的

远近由上到下设置，第一行为最近可到达的旅游景区（点），第二行为下一个可到达的旅游景

区（点），第三行为最远可到达的旅游景区（点）。每一行信息包括旅游景区（点）名称，旅

游景区（点）距离，如图 3。 

 
图 3  示例 

7.7.2 一般公路和城市道路版面设计和布置 

a) 同一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预告一个旅游景区（点）时，标志版面包括旅游景区（点）

的名称、旅游景区（点）的类型图形或特色图形、距离和方向，如图 4，当旅游景区（点）的

中文名称字数超过 8个字（含 8 个）时，如图 5。 

   

      

图 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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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示例 
b) 同一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预告两个或三个旅游景区（点）时，尽量合并设置，标志版

面中可取消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或特色图形，如图 6。 

 

图 6 示例 

8  标志的反光材料和标志结构 

8.1  反光材料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应采用符合 GB/T 18833 规定的反光膜或其他逆反射材料制作。 

标志板采用反光膜材料时，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反光等级不得低于二级；二、三级公路的反光等

级不得低于四级；四级公路的反光等级不得低于五级。实际交通流量较大的公路，宜采用更高等级的反

光膜。 

门架、悬臂式等悬空类交通标志，宜采用比路侧交通标志等级高的反光膜。 

8.2 标志结构 

交通标志的支撑方式主要分为柱式、悬臂式、门架式和附着式等 4 种支撑结构形式，旅游景区（点）

交通指引标志支撑方式应根据交通量、车型构成、运行速度、公路宽度、车道数、沿线构造物分布以及

路侧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尽可能经济、美观。标志的结构强度应符合 GB 5768.1、GB 5768.2、GB/T 

23827 和 JTG D82 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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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高速公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设置示例 

 

图A.1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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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一般公路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设置示例 

 

图B.1  示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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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 

    表C.1规定了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 

表C.1  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 

旅游景区（点）

类型 

图形符号 旅游景区（点）

类型 

图形符号 

公园类 

 

动物园类 

 

道观类 

 

佛寺类 

 

名胜古迹类 

 

古塔类 

 

大型游乐场类 

 

旅游购物类 

 

高尔夫类 

 

海洋公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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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续） 

自然保护区类 

 

山洞-溶洞类 

 

湿地类 

 

瀑布类 

 

海湾半岛类 

 

湖区类 

 

温泉类 

 

黎苗风情类 

 

火山类 

 

红色旅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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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旅游景区（点）类型图形（续） 

纪念馆类 

 

山景类 

 

河谷类 

 

盐场类 

 

植物景观类 

 

游艇邮轮码头类 

 

房车营地类 

 

热带雨林-森林

公园类 

 

海岛类 

 

风情小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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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旅游景区（点）特色图形 

    表D.1规定了旅游景区（点）特色图形。 

表D.1  旅游景区（点）特色图形 

博鳌 

 

南湾猴岛 

 

文昌航天主题公

园 

 

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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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制作图示例 

    旅游景区（点）交通指引标志制作图示例见图E.1～图E.20。除特殊说明外，H为汉字高度。 

 
图E.1 

 

图E.2 

 

图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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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4 

 

图E.5 

 

图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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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7 

 
图E.8 

 

图E.9 

 



DB46/ T 229—2012 

16 

 
图E.10 

 

图E.11 

 

图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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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3 

 

 

图E.14 

 

 

图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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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6 

 

 

 

 

 

 

 

图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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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8 

 

 

 

 

 

图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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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